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５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３９

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３３

杭州涉其网络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００９

孙国明

４ ００＊＊＊＊＊３７４

傅智勇

５ ０１＊＊＊＊＊２３３

吕钢

６ ０１＊＊＊＊＊２０４

童茂荣

７ ０１＊＊＊＊＊１５６

於伟东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武林巷

１

号易盛大厦

１２

楼

咨询联系人：范悦龙

咨询电话、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２８１９８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0,1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25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1.12500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

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

号

咨询联系人：赵旦

咨询电话：

0519-88814347

传真电话：

0519-88812052

六、备查文件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12-012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

届次和日期

1

、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在

2012

年

4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2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否。

二、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13,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45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本次共计分配

25,680,000.00

元。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8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若投资者在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1

号深圳直升机场；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黄建辉、苏韶霞；

咨询电话：

0755-26723697

，

26971630

；

传真：

0755-26971630

，

26726431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公告编号：

2012-022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BVI)Corp.

（以下简称

"GUBVI"

）的通知，从

2012

年

5

月

8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

GUBVI

已连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

4,243,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3,664,827

股的

0.94%

；

GUBVI

出售本公司股份前，持有公司股票

152,786,1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8%

，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收盘，

GUBVI

尚持有公司股票

148,542,5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4%

。出售平

均价格为

3.39

元

/

股。

控股股东

GUBVI

公司承诺：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

数的

5%

。且自

2012

年

5

月

3

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减持后，控股股东

GUBVI

公司权益累

计减少

0.94%

。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公告编号：

2012-023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股东庆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庆津

"

）的通知，从

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收盘，香港庆津已连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

4,536,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453,664,827

股的

1.00%

；出售平均价格为

3.28

元

/

股。

香港庆津出售本公司股份前，持有公司股票

70,874,3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2%

，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收盘，香港庆津尚持有公司股票

66,338,3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2%

。

股东香港庆津公司承诺：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5%

。且自

2012

年

5

月

19

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减持后，股东香港庆津公司权益累计减

少

1.00%

。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８．００％

。

２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０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３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分红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变为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张海霞及实际控制人王填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股份；（

２

）在遵守第（

１

）项下的承诺前提下，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并在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增持了公司

５

，

３９９

，

５７６

股

流通股。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填先生，张海霞女士与王填先生为

夫妻关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张海霞女士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１５０

，

５０４

，

１５６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００

股、流通股

５

，

３９９

，

５７６．００

股）、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股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内继续锁定。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自公司上市以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

形，本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过任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８．００％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１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２

张海霞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合计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通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2-020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中法民

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科技进行重整，同时指

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深圳中院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作出

（

2010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创智科技重整

程序。《重整计划》已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积极开展了《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在执行

《重整计划》过程中，因五个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被设定质押或司法冻结无法办理过户，有

5,

789,450

股创智科技股票无法从出资人账户划转至重整专用账户，公司依照《重整计划》的相

关规定向深圳中院申请延长《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深圳中院审查后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作

出（

2010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之后，公司在法院及管理人的支持下，积极与相关司法机关及权

利人协商、沟通，先后解除上述五个股东中的三个股东所持公司股票之上的司法冻结，并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将上述三个股东应按《重整计划》规定比例让渡的

82,700

股股票划转至重整专

用账户。延长期内，湖南华创实业有限公司及湖南创智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的股票仍处

于司法冻结及质押冻结当中，两个股东应按比例让渡的合计

5,706,750

股未能在延长期限内划

转至重整专用账户。公司向深圳中院提交了再次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深圳中院审

查后于

2

月

24

日作出的（

2010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重整计

划》执行期限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在此次执行期限内，经各方努力，相关权利人及司法机关解除了上述股东持有的创智科

技部分股票的质押或司法冻结。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司法

过户表，此前未划转的出资人应让渡股票

5,706,750

股已全数划转至重整专用账户。截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创智科技出资人应按重整计划无偿让渡的创智科技股票已全部划转至重整专用

账户。

在管理人的监督、协助下，公司严格履行了执行义务。目前，重整计划已全部执行完毕，公

司已据此向深圳中院和管理人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管理人已向深圳中院提交了

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申请。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389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8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公司董事长邵雨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电容器用聚酯薄膜生产线合同

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奥地利安德里茨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一条电容器用聚酯薄膜生产线 （合同编

号

2012PETC0525

）

,

合同金额

984.2

万欧元。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生产线合同的公告》 详见登载于

2012

年

6

月

1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89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9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生产线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2

年

5

月

31

日，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与奥地利安德

里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德里茨

"

）在浙江台州签订了电容器用聚酯薄膜生产线供货

合同

,

合同编号为：

2012PETC0525

，合同总金额为

984.2

万欧元，上述供货合同在双方签署后生

效。根据合同约定，在卖方收到预付款后第

19

个月完成安装调试并开始试生产。上述交易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详见登载于

2012

年

6

月

1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

告。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奥地利安德里茨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址：奥地利格拉茨区

Stattegger

街

18

号；注册资本：

10400

万欧元；董事长兼执行长：

C Dr. Wolfgang Leitner

；主营业务：薄膜机

械、造纸机械、水电设备等的制造和销售。

2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安德里茨是奥地利的一家上市跨国公司

,

成立于

1900

年

,

十多

年前在中国已有销售

,

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本合同编号为

2012PETC0525

，供货范围为电容器用聚酯薄膜生产线设备、备件、技术文

件及设备安装指导，合同金额为

CIF

（到岸价）宁波

984.2

万欧元，结算方式为

10%

预付款，

90%

信用证，预付款在合同签署后

15

日内电汇给卖方，在卖方收到预付款后第

19

个月完成安装调

试并开始试生产。本次设备购买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合同自双方签

署后生效。因不可抗力影响买卖双方履行其义务的不视为违约。卖方因延迟交货、设备未达性

能指标要求、不履行义务或其它原因造成违约的，应支付给买方的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

价的

10%

；买方在合同签署后

3

个月内未支付预付款的，卖方有权终止合同。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设备为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年产

5000

吨电容器用聚酯薄膜项目所需生产线，上述合

同的履行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年产

5000

吨电容器用聚酯薄膜项目的进

度，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及增强抗风险能力，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赢利能力，巩固和

提升公司行业领先地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上述合同在以后年度执行，合同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没有影响；

2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可能会因为卖方国家的政策、市场、金融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变

化以及卖方制造进度、交货时间等因素影响本合同的履行程度及进度。

3

、本合同以欧元结算，汇率变动将对本合同的人民币支付金额产生影响。提请投资者关

注以上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合同》文本。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2-026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使用不超过五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并于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

产品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与平安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签订《平安银行本

外币机构理财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叁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平安银行赢合力

-

月月利人民

币理财产品子计划第

244

期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平安银行赢合力

-

月月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叁仟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2

年

5

月

23

日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

4

、投资方向及范围：本理财产品由平安银行投资于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金

融工具，主要包括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拆借、存放同业以及高信用级别的企业

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

5

、投资收益：

5.1

平安银行在每期子计划的理财产品申明书上公布该期子计划的到期或提前终止预期

年化收益率。

5.2

投资者持有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某子计划到期或平安银行提前终止该子计划时，平安银

行承诺理财本金保证。

5.3

投资者持有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某子计划到期或平安银行提前终止该子计划时，理财收

益按照投资者购买该子计划时平安银行公布的到期或提前终止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 （实际天

数

/365

）。

5.4

理财收益的测算方法和测算依据：投资者持有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某子计划到期或平安

银行提前终止该子计划时，平安银行按约定向投资者支付全部本金，并按照如下公式支付理财

收益。

（

1

）理财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获得的理财收益

=

投资者认购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某子计划总份额

×

投资者认购该子

计划时平安银行公布的到期或提前终止预期年化收益率

÷365×

实际理财天数

投资者获得的人民币理财收益金额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如平安银行未提前终止该子计划，则实际理财天数为自该子计划成立日（含）至到期日（不

含）期间的天数。

如平安银行提前终止该子计划，则实际理财天数为自该子计划成立日（含）至提前终止日

（不含）期间的天数。

（

2

）理财收益测算示例

某子计划成立，假设理财本金为

1000000

元，投资者购买子计划时平安银行公布的到期或

提前终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00％

，理财产品持有到期实际理财天数为

31

天。

投资者获得的理财收益金额

＝1000000×2.00％÷365×31＝1698.63

元

某子计划成立，平安银行提前终止子计划，此情景下假设理财本金为

1000000

元，投资者认

购子计划时平安银行公布的到期或提前终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00％

，子计划持有直至提前终

止日实际理财天数为

18

天。

投资者获得的理财收益金额

＝1000000×2.00％÷365×18＝986.30

元

上述收益测算中所有数据仅为示例假设水平，仅供参考，不代表该子计划实际收益水平。

6

、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本理财计划保证本金，即投资者持有本理财计划项下的某子计

划到期或平安银行提前终止该子计划时，平安银行承诺理财本金保证；本理财计划项下各子计

划理财收益均按照各子计划平安银行公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 各子计划理财期限内收益

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变化。

7.2

提前终止风险：平安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理财计划项下的子计划。如平安银行提前终

止本理财计划项下的子计划，则该子计划的实际理财期限将小于预定期限。如果理财计划项下

子计划提前终止，则投资者将无法实现按预定期限计算的全部收益。

7.3

理财计划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其他可能影响本理财

计划正常运作的情况出现，平安银行有权停止子计划发行。如平安银行停止子计划发行，或者

子计划的募集金额达到了该子计划的规模上限， 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的认购时间内购买本理

财计划，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平安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7.4

理财计划不成立风险： 如子计划在认购期内的募集金额未达到该子计划的规模下限，

平安银行有权宣布该子计划不成立。

7.5

政策风险：本理财计划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政策、市场、法律

及其他因素等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此时平安银行有

权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7.6

利率风险：本理财计划项下每个子计划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根据各子计划成立当日平

安银行公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在已成立的子计划的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该子计划

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由此产生的利率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7

流动性风险：在已成立的子计划的理财期内，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

7.8

再投资风险：平安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理财计划项下的子计划。如平安银行提前终止

本理财计划项下的子计划，则该子计划的实际理财期限将小于预定期限。如果理财计划项下子

计划提前终止，则投资者将无法实现按预定期限计算的全部收益。

7.9

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不提供估值，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所

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平安银行按照本说明书有关

"

信息公告

"

的

约定，发布理财产品的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

"

信息公告

"

的约定及时登录平安银行网站或致

电平安银行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40066-99999

）或到平安银行营业网点查询。如果投资者未

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

解理财产品信息， 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另外，投资者预留在平安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平安银行。如投资者未及

时告知平安银行联系方式变更的，平安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并可

能会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本理财产品不

提供账单，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书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若

因投资者未及时通过前述方式查询相关信息，可能不能及时了解理财产品的盈亏状况，并可能

将丧失提前退出及再投资的机会，由此导致的风险和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10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

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理财产品收益降

低甚至本金损失。

8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核实。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

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

见。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

的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部分闲置资金，择机投资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理财品种，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且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与平安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签订《平安银行本外币机构理财协议

书》， 使用人民币三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平安银行赢合力

1068

第四十二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该产品已到期。

2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与平安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签订《平安银行本外币机构理财协议

书》， 使用人民币一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平安银行赢合力

-

月月力人民币理财产品子计划

第

39

期理财产品。该产品已到期。

3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与平安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签订《平安银行本外币机构理财协议

书》， 使用人民币三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平安银行赢合力

-

月月利人民币理财产品子计划

第

212

期理财产品。该产品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到期。

4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与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签订《渤海银行结构

性存款产品交易申请书》，使用壹仟叁佰万元人民币自有闲置资金购买渤海银行【

S12072

】号结

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到期。

四、独立董事、监事及保荐机构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3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独立

董事对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3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3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

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３２５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００１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以下事项和风险：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１４８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德

威新材”，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２５

”，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当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投资价值理念，避免盲

目炒作。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原材料联合采购数量及联合采购模式发生变化的风险

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

ＰＶＣ

树脂、

ＰＥ

树脂、

ＥＶＡ

树脂等均是衍生于石油的化工产品，这些

原料构成目前大多数化工产品的大宗原材料， 并长期被中国石化及其关联公司上海石化、扬

子石化等垄断，一般的下游生产企业或规模较小的贸易商由于自身消耗量有限，很难从其获

得优惠的价格，而苏州国信、三星贸易、三菱商事等专业的大宗化工原料贸易商，由于其自身

销售规模较大，往往成为石化生产企业最青睐的客户。

因此，在此背景之下，为了获得优惠的采购价格，德威新材需要联合其他企业联合采购以

增加原料采购规模，而上海世恩、上海巨科等规模较小的贸易商依靠自身的销售量也很难直

接从石化企业或大型石化贸易商处获得价格优惠，因此，德威新材与其达成联合采购意向，使

公司原料采购规模大大增加，提高了与大型供应商的谈判基础，从而在价格上获得一定的优

惠，在流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直接通过石化企业或大型石化贸易商购入大宗原材料，从而降

低双方的采购成本，达到共赢的结果。近三年，公司向上海世恩、上海巨科销售的原材料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２０１１

年

销售收入

２０１０

年

销售收入

２００９

年

销售收入

上海世恩实业有限公司

－ ３

，

４０１．６７ ４

，

７２０．１９

占当期原材料销售收入的比重

－ ３３．２７％ ３８．７５％

上海巨科化工有限公司

６

，

３３９．５２ ６

，

７６８．３１ ５

，

７３６．２９

占当期原材料销售收入的比重

８０．５５％ ６６．１８％ ４８．３１％

通过与上海世恩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巨科化工有限公司的联合采购，公司扩大了原材料

采购规模，获取了一定的价格优惠，以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为例，公司此种采购模式对公司净利润

的影响为

３７３．８８

万元和

１９９．２２

万元，占公司当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

８．００％

和

３．５７％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开始，公司已停止与上海世恩在原材料联合采购方面的合作，如果未来公司

自身原材料需求量加上与其他中小化工贸易商的联合采购量不能达到从大型供应商处获得

价格优惠的规模，或者不再采用联合采购模式采购原材料，将无法使公司享受较同行业其他

企业优惠的原材料采购价格，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主要产品毛利率发生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因石油价格大幅波动而波动幅度较大，导致公司主要产

品的价格也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但公司通过联合化工原材料贸易商采购、在人民币升值背

景下加大从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比重、减少国外高价原材料的使用量、持续改进生产控制流程

降低废品率等策略控制产品成本，使公司报告期内内外屏蔽料、汽车线束料、

ＵＬ

系列料和弹性

体料毛利率稳中有升，各产品毛利率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贡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

ＸＬＰＥ

料

毛利率（

％

）

２０．０９ ２１．４５ ２１．３６

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

％

）

３５．４２ ３３．０３ ３２．５８

２

、内外屏蔽料

毛利率（

％

）

１９．３９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６

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

％

）

２０．５２ ２０．５０ ２１．００

３

、

ＰＶＣ

特殊料

其中：

①

汽车线束料

毛利率（

％

）

３０．７０ ２９．２５ ２８．９２

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

％

）

９．６４ ９．９６ ８．３７

②ＵＬ

系列料

毛利率（

％

）

３６．２３ ３６．２６ ３６．０１

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

％

）

３．５５ ４．８０ ５．９２

③

弹性体料

毛利率（

％

）

２９．６０ ２９．５１ ２９．４２

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

％

）

７．８９ ８．６６ ９．６７

４

、通用

ＰＶＣ

绝缘料

毛利率（

％

）

１３．４３ １５．３４ １５．４７

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

％

）

２２．９８ ２３．０５ ２２．４６

综合毛利率（

％

）

２０．７６ ２１．７１ ２１．７９

但是，公司的通用

ＰＶＣ

料和

ＸＬＰＥ

料毛利率却略有下降。未来如果发生原材料大幅上涨、原

有产品竞争力下降、较高毛利率产品的销售比重不能有效扩大、市场竞争加剧而导致的价格

下跌等因素，而公司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则可能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出现波动的风险。

三、基础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

ＰＶＣ１３００

树脂、

ＤＯＰ

增塑剂、

ＤＪ２００

树脂，

ＴＯＴＭ

增塑剂、

ＥＶＡ

、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炭黑）等。这些原材料构成了公司产品的主要成本，近三年主要原材料占

各主要产品生产成本比重详见“第五节、四、（五）、

１

、近三年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占

生产成本的比重情况”相关内容。

公司主要原材料均属于石油化工产品，受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较大，近三年原油价格波

动非常剧烈。 原油价格的波动也导致了本公司所采购的石油化工产品价格产生了较大波动。

报告期内，本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如下图：

在近三年的经营中，公司通过采用订单生产方式以及将原材料价格变动通过调整售价向

客户传导以及调整产品配方，消化了部分原材料价格变动大部分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公司原

材料价格与产品价格变动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而且在变动幅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会对经营业绩的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四、下游客户延伸产业链带来的市场开发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逐步成为宝胜科技、福

建南平、广东南洋、常州莱尼、浙江万马等众多线缆生产企业专业的绝缘材料、屏蔽材料、护套

材料提供商，不仅向其提供产品，还充分利用自身研发体系参与到线缆企业的产品和工艺研

发，为其提高线缆产品的阻燃、耐磨、耐腐蚀等性能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与下游线缆企业相互

依存、共同发展。但目前，存在部分线缆企业或集团（如万马集团）自身设立线缆高分子材料企

业参与市场竞争，这部分企业的进入势必对公司的市场开发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应收账款回收对偿债能力影响风险

近三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１２

，

３８９．９９

万元、

１５

，

２１５．２１

万元和

１８

，

２８１．１４

万元，占

同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９５％

、

３４．７６％

和

２８．７９％

。总体上各期末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且

占同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较高。

公司的客户绝大多数为线缆行业的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大型国企等，其经营业绩优良、

信用状况良好，严格遵守公司给予的信用期政策，加上公司一直将应收账款的回款作为销售

人员考核经营业绩的主要指标， 近三年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收一直保持良好，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分别为

１．１６

、

１．０８

和

０．９９

，平均为

１．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销售商品所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较

２０１０

年有所下降， 主要因为公司应收票据余额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

７

，

２４０．７７

万元，公司为降低票据贴现费用，减少了未到期票据的贴现，如果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票据余额保持

２０１０

年末水平，则

２０１１

年公司销售商品所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

达到

１．１０

。虽然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但回收情况良好，近三

年未发生应收账款难以收回而损失的情况，应收账款规模与公司资产规模、偿债水平保持较

为合理的配比关系，近三年公司速动比率分别为

１．２６

、

１．２４

和

１．２１

，保持良好水平，因此，公司应

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应收账款的增加并未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应收账款增长的幅度，不能使之

与营业收入保持较稳定的配比关系，进而不能与公司的流动负债的增长相配比；或者由于客

户商业信誉出现恶化导致大额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将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带来不利的影

响。

六、产能迅速扩张导致的销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将新增年产

１．８

万吨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生产

能力。尽管公司产能迅速扩张，是建立在对市场、技术等进行了谨慎地可研分析的基础之上，

且新增产能的产品均为现有产品构成中需求旺盛、技术领先的品种；但仍不能保证扩张后，不

会存在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竞争对手能力增强等原因而导致的产品销售风险。

七、核心技术失密风险

公司的核心技术为高分子材料的生产配方及工艺。 通过长期积累， 公司在

ＸＬＰＥ

绝缘材

料、 内外屏蔽材料、 汽车线束材料、 弹性体材料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技术优势。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上述四类产品共计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３０

，

９４０．７７

万元和

４２

，

０４３．５２

万元。出于保密考虑，

公司未大量申请专利，目前仅有发明专利

２

项、许可使用发明专利

１

项。在商业规则未获得充分

尊重的情况下，突出的技术影响力也会为公司带来负面影响，不排除个别竞争对手通过不正

当、非法手段获取公司技术秘密的可能。公司的商业利益也会因核心技术的失密而遭受损失。

八、其他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能力，而技术创新的主体则为公司的其他

核心人员。在公司技术影响力、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公司其他核心人员承受着越来

越多的关注。虽然公司的薪酬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在同行业中具有突出

的竞争力，为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公司仍然存在着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九、新产品市场导入风险

线缆产品质量事涉生产安全、生命安全，线缆企业对线缆高分子材料采取了严格的质量

认证措施。一般而言，从批量生产技术成熟到大规模应用，新型线缆材料所经历的时间短则一

年、长则数年；此外，受资金条件的限制，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延长了

市场导入期。较长市场导入期的存在，不利于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迅速转化技术优势为市

场优势，扩大竞争优势。

以公司汽车线束绝缘材料为例， 公司美标、 德标汽车线束绝缘材料的批量生产技术在

２００１

年即已成熟，但直到

２００６

年才形成大规模销售。近三年，受资金实力的影响，汽车线束绝

缘材料的生产规模一直未有效扩大，销售收入在整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

１０％

左右。

十、技术创新体系不能与时俱进的风险

技术是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发展之源。依靠完整、高效的技

术创新体系，公司的产品、技术得以不断推陈出新，陆续推出了硅烷自交联

ＰＥ

料、内外屏蔽料、

德标汽车线束料等新产品，公司的生产规模也得以不断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得以不断提

高。为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将持续对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修订以求与时俱进。若修订效

果未能达成初衷，则会影响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在特种线缆材料、中压电力电缆屏蔽材料等领域的竞争对手主要为陶氏化学、北欧

化工等国际巨头，这些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研发实力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占据

了国内特种线缆材料的绝大部分市场。虽然公司在中压电力电缆屏蔽材料、汽车线束绝缘材

料、弹性体材料等产品中获得较大突破，但与国际巨头相比，仍然存在生产能力不足、资金实

力不强的缺陷，面临市场竞争风险。

十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近三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８．８０％

、

１８．９６％

和

１８．７１％

。若公司本次股票成功发行，净资产将大幅增加。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

建设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因此预计公司发行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将大幅下降。

十三、存货余额较大的跌价风险

近三年末公司存货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金额 占比（

％

） 金额 占比（

％

） 金额 占比（

％

）

原材料

６

，

７９９．４６ ６９．５１ ４

，

４３０．０５ ６８．６６ ３

，

５１５．１７ ６５．２１

库存商品

２

，

９０８．１０ ２９．７３ １

，

９５８．８３ ３０．３６ １

，

８３２．７１ ３４．００

包装物

７５．０５ ０．７７ ６３．１３ ０．９８ ４２．３０ ０．７９

合计

９

，

７８２．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６

，

４５２．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５

，

３９０．１７ １００．００

公司的产品生产均是按照订单安排生产和销售，库存商品系为主要订单而备货，随着业

务规模增长而呈增长态势，

２０１１

年末存货余额达

９

，

７８２．６１

万元，增加较大的原因是在于原材料

采购策略的变化和公司经营规模的变化，

２０１１

年随着公司新增生产线的逐步投产， 生产销售

规模持续扩大，导致公司原材料及产成品备货相应较

２０１０

年末有所增加。随着未来公司生产

规模进一步扩张，公司的存货可能进一步增加，在原材料和主要产品价格存在较大波动的情

况下，公司的存货余额较大存在一定的跌价风险。

十四、资产负债率上升对经营业绩影响的风险

近三年为了抓住线缆行业旺盛的市场需求给线缆高分子行业带来的市场机遇，公司一方

面通过股权融资为生产设备和厂房的购置和建设筹集资金，一方面随着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

大，公司通过银行借款和供应商的商业信用筹集资金满足日益增长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历

年实现的利润和通过股权筹集的资金尚不足以抵消更大规模的流动资金需求，从而导致公司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保持较高水平，近三年分别为

４９．５１％

、

５０．０８％

和

５９．１８％

。较高的资产负债

率水平大大支持了公司近年来业务规模的扩大， 有力的支持了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２００９

年

至

２０１１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４

，

０５３．５６

万元、

４

，

８７５．６４

万元和

５

，

６０９．９１

万元。

与此同时， 银行借款和应付票据的增加也使公司的财务费用持续增加，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公司的利息支出分别

１

，

１５１．２７

万元、

１

，

２５１．３９

万元和

２

，

１２１．６８

万元。 随着公司未来生产规模的

扩大，所需的流动资金将继续增加，如果不能利用股权进行融资，则新增的一部分流动资金需

求必然通过银行借款筹集，如果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出现下降，甚至低于目前的贷款利

率，则新增的银行借款费用将给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

十五、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负的风险

近三年公司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２

，

８２６．１３

万元和

７

，

５４３．２８

万元和

－３

，

２７６．８６

万元，

存在一定的波动。公司近三年的净利润一直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存货、销售和采购活动中的货

款结算等变动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变动。 三者对近三年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影响情况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存货增加

－３

，

３３０．６１ －１

，

０６２．４９ －３

，

３６０．４６

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１０

，

９０９．４１ －３

，

７１８．５８ ５６９．３１

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２

，

１９８．５０ ５

，

３５４．６９ －２５６．２２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５．８１％

、

１０８．２５％

和

９９．１２％

，这表明了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较强，对偿债能力构成了一定的

支撑。

２０１１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

２０１０

年有所下降， 主要是

由于公司在银行借款较多情况下，为降低票据贴现费用，减少了未到期票据的贴现金额所致。

如果应收票据余额与

２０１０

年末持平，则

２０１１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可达到

１１０．２５％

，偿债能力并未受到影响。

２０１１

年公司存货备货增加较大，以及为降低财务费用、采购成本减少票据贴现，达到在不

影响资金周转的情况下，提高公司当期及未来的经营业绩的目的，但是，与此同时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流出达

－３

，

２７６．８６

万元。

倘若公司未来现金状态持续流出，可能导致公司现有资金规模可能无法支撑公司的经营

规模扩张，公司业绩增长放缓，或者导致公司现金流入不足于偿还到期的供应商货款和银行

贷款，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十六、公司采购模式可能变化带来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采购模式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最终供应商系石化企业，发行人采

取直接向该等石化企业采购以及利用太仓供应链金融等企业授予公司的商业信用向该等石

化企业采购，发行人较多的原材料系向太仓供应链金融等贸易商采购，但该等采购系发行人

直接与大型石化企业沟通、报送采购计划和商定价格，并直接与其发生货物流转关系，太仓供

应链等贸易商仅起到授予发行人商业信用的作用，发行人的实际最终供应商应为扬子—巴斯

夫、上海石化、爱敬化工、台湾联成化学、北京燕化、韩国贺化等大型石化企业；另外一类是贸

易商，发行人向贸易商直接采购原材料，而不是向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商下单购货。

报告期内，公司两类采购模式的具体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最终供应商类型 类别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贸易商

金额（万元）

１７

，

０５６．５３ １６

，

７２０．５３ １４

，

５０７．１６

占各期采购总额的比

重

３０．３７％ ３９．８４％ ３７．２６％

石化企业等厂商

金额（万元）

３９

，

００５．３８ ２５

，

２４５．１４ ２４

，

５８４．１８

占各期采购总额的比

重

６９．６３％ ６０．１６％ ６２．７４％

合计

金额（万元）

５６

，

１５７．０７ ４１

，

９１９．８２ ３９

，

０９１．３４

占各期采购总额的比

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通过利用太仓供应链等贸易商授予发行人商业信用的作用以及直接向石化企业采购，使

得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石化企业等厂商采购金额为

２４

，

５８４．１８

万元、

２５

，

２４５．１４

万元和

３９

，

００５．３８

万元，分别占当年总采购金额的比重为

６２．７４％

、

６０．１６％

和

６９．６３％

，金额及占比均较大，由于太

仓供应链等贸易商授予公司商业信用，减少了公司经营性资金占用。倘若未来太仓供应链金

融等贸易商终止授予公司商业信用向石化企业采购，使得公司的采购模式发生变化，可能导

致公司经营性资金占用大幅度加大，资金陷入紧张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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